不予受理通知书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：
在（2019）京0111民初138号执行刘执恩与王子健侵权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金隅糖+9号院1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进行市场价值评估。
经审查，该涉案房屋于2014年9月24日签订《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（限价商品住房）》[合同编号：Y1624801]，于2017年10月27日取得契税《税收完税证明》（电子税票号码：320171027000000148）。但目前尚未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根据《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二十八条：购房人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后五年内不得转让所购住房。确需转让的，可向户口所在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请回购，回购价格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，回购住房继续用作限价商品住房向符合条件家庭供应。根据合法性原则，无法评估其市场价值。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，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。请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退还鉴定评估材料等手续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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